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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節

為
謀
和
平
統
一
離
粵
北
上

一
、
北
京
政
變

商
團
叛
亂
被
平
定
後
，
廣
東
依
然
陰
霾
重
重
，
形
勢
並
無
根
本
的
好
轉
。
陳
炯
明
仍
盤
踞
東
江
，
虎

視
眈
眈
，
滇
、
桂
軍
對
北
伐
態
度
消
極
，
而
且
北
伐
軍
費
仍
是
很
大
的
問
題
。
在
孫
中
山
發
佈
北
伐
令
後
，

身
為
大
本
營
財
政
部
長
兼
軍
需
總
監
的
廖
仲
愷
曾
要
求
滇
、
桂
等
軍
核
實
兵
額
，
交
還
財
權
，
但
均
無
效
，

廖
仲
愷
遂
被
迫
辭
職
。
因
此
，
儘
管
孫
中
山
決
定
督
師
北
伐
，
積
極
地
進
行
部
署
，
但
仍
然
困
難
重
重
，

舉
步
維
艱
。
孫
中
山
這
時
雖
然
已
認
識
到
依
靠
工
農
群
眾
開
展
革
命
鬥
爭
的
重
要
性
，
但
對
他
說
來
，
具

體
怎
樣
去
做
，
還
是
較
生
疏
的
，
也
還
沒
有
來
得
及
去
認
真
地
考
慮
，
而
他
面
對
國
內
戰
亂
頻
仍
、
百
業

凋
敝
的
嚴
酷
現
實
，
早
日
實
現
祖
國
和
平
統
一
的
願
望
又
特
別
強
烈
，
就
在
這
時
傳
來
直
系
將
領
馮
玉
祥

反
戈
，
在
北
京
發
生
政
變
的
消
息
。

原
來
，
當
孫
中
山
回
師
廣
州
鎮
壓
商
團
暴
亂
的
時
候
，
直
皖
江
浙
戰
爭
很
快
結
束
，
皖
系
軍
閥
盧
永
祥

被
直
系
軍
閥
齊
燮
元
、
孫
傳
芳
擊
敗
，
於
一
九
二
四
年
十
月
十
二
日
通
電
下
野
，
與
何
豐
林
等
逃
亡
日
本
。

第
二
次
直
奉
戰
爭
於
同
年
九
月
開
始
，
是
奉
系
軍
閥
張
作
霖
為
回
應
皖
系
而
發
動
的
。
第
一
次
直
奉
戰
爭
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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敗
後
，
張
作
霖
撤
回
東
北
，
苦
心
經
營
，

以
謀
再
起
，
同
時
與
浙
江
盧
永
祥
、
廣
東

孫
中
山
結
為
同
盟
，
待
機
共
伐
直
系
軍
閥

曹
錕
、
吳
佩
孚
。
江
浙
戰
爭
開
始
後
，
張

作
霖
起
兵
入
關
，
於
是
在
熱
河
、
冀
東
一

帶
第
二
次
直
奉
戰
爭
正
式
開
始
。

戰
事
初
開
時
，
直
系
軍
閥
吳
佩
孚
自

任
總
司
令
，
馮
玉
祥
、
彭
壽
莘
、
王
懷
慶

分
別
任
三
個
軍
的
總
司
令
，
於
九
月
十
八
日
發
佈
討
伐
張
作
霖
令
。
正
當
直
奉
兩
軍
在
榆
關
一
帶
激
戰
的

時
候
，
在
孫
中
山
的
革
命
思
想
和
國
民
黨
新
的
方
針
、
政
策
影
響
下
，
直
系
軍
閥
內
部
發
生
分
化
，
馮
玉

祥
突
然
由
前
線
兼
程
回
京
，
於
十
月
二
十
三
日
發
動
了
北
京
政
變
，
推
翻
了
曹
錕
、
吳
佩
孚
控
制
的
北
京

政
府
。北

京
政
變
是
馮
玉
祥
聯
絡
胡
景
翼
、
孫
岳
︵
二
人
均
系
國
民
黨
員
︶
等
人
發
動
的
。
馮
玉
祥
原
是
吳

佩
孚
的
部
屬
，
在
第
一
次
直
奉
戰
爭
後
被
北
京
政
府
任
命
為
河
南
督
軍
，
由
於
駐
防
洛
陽
的
吳
佩
孚
反

對
，
免
去
豫
督
要
職
，
改
任
有
名
無
實
的
陸
軍
檢
閱
使
。
當
時
正
值
革
命
統
一
戰
線
建
立
，
全
國
革
命
形

勢
高
漲
，
反
對
曹
、
吳
的
呼
聲
響
遍
南
北
，
馮
玉
祥
在
這
種
形
勢
的
推
動
下
，
開
始
傾
向
孫
中
山
領
導
的

革
命
運
動
。
於
是
，
馮
玉
祥
與
駐
喜
峰
口
的
直
系
轄
軍
第
二
路
司
令
、
陝
西
軍
第
一
師
師
長
胡
景
翼
，
聯

直系將領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

變，邀請孫中山北上和平解決國

事。圖為馮玉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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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京
畿
副
司
令
孫
岳
，
秘
密
計
畫
倒
戈
反
曹
驅
吳
。
十
月
十
九
日
，
馮
玉
祥
率
部
隊
由
古
北
口
回
北
京
，

二
十
三
日
凌
晨
到
達
，
立
即
佔
據
北
京
城
內
城
外
各
重
要
據
點
和
交
通
通
訊
機
關
，
接
管
北
京
城
防
，
派

兵
包
圍
總
統
府
，
軟
禁
曹
錕
。
北
京
政
變
得
手
後
，
馮
玉
祥
、
胡
景
翼
、
孫
岳
、
米
振
標
︵
熱
河
都
督
︶

及
所
屬
師
長
、
旅
長
等
，
立
即
聯
名
通
電
全
國
，
主
張
和
平
停
戰
，
表
示
同
﹁
弄
兵
好
戰
，
殃
吾
民
而
禍

吾
國
者
﹂
相
周
旋
。
二
十
四
日
，
曹
錕
被
迫
下
令
：
停
止
戰
爭
；
撤
銷
討
逆
軍
副
總
司
令
等
職
銜
；
免
去

吳
佩
孚
本
兼
各
職
，
改
任
為
青
海
屯
墾
督
辦
。

馮
玉
祥
發
動
北
京
政
變
，
直
軍
士
氣
一
蹶
不
振
。
吳
佩
孚
原
想
以
全
力
對
奉
作
最
後
一
戰
，
但
因
未
能

挽
回
敗
局
，
乃
於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在
秦
皇
島
通
電
討
馮
。
此
時
日
本
天
津
駐
屯
軍
司
令
官
吉
岡
顯
作
通
知

直
軍
不
得
使
用
秦
皇
島
碼
頭
，
吳
佩
孚
只
得
將
軍
隊
集
中
於
天
津
一
帶
，
企
圖
回
救
北
京
，
同
時
電
蘇
、
浙
、

鄂
等
省
求
援
。
但
直
軍
在
北
被
奉
軍
張
宗
昌
部
所
截
，
幾
乎
全
軍
覆
滅
；
在
南
蘇
、
浙
、
鄂
直
軍
齊
燮
元
、

孫
傳
芳
、
肖
耀
南
等
部
因
魯
督
鄭
士
琦
宣
佈
武
裝
中
立
，
不
允
許
直
軍
過
境
。
此
時
，
閻
錫
山
派
兵
搶
佔

石
家
莊
，
截
斷
京
漢
路
交
通
，
湖
北
、
河
南
直
軍
不
得
北
上
。
吳
佩
孚
討
馮
計
畫
落
空
，
十
一
月
三
日
，

當
奉
軍
進
逼
天
津
時
，
不
得
不
率
殘
部
自
塘
沽
入
海
南
下
，
直
系
軍
閥
迅
速
潰
敗
。
國
內
局
勢
發
生
變
化
。

這
樣
，
孫
中
山
揮
師
北
伐
的
目
標

｜
曹
錕
、
吳
佩
孚
，
因
北
京
政
變
已
不
復
存
在
。

北
京
政
變
後
，
馮
玉
祥
將
部
隊
改
稱
國
民
軍
，
以
此
表
示
他
擁
護
孫
中
山
領
導
的
廣
州
革
命
政
府
，

並
於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通
電
全
國
：
中
華
民
國
國
民
軍
會
議
公
舉
馮
玉
祥
為
總
司
令
兼
第
一
軍
軍
長
；
胡
景

翼
為
副
司
令
兼
第
二
軍
軍
長
；
孫
岳
為
副
司
令
兼
第
三
軍
軍
長
。
三
十
一
日
，
曹
錕
等
待
吳
佩
孚
率
軍
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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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
的
希
望
破
滅
，
按
馮
玉
祥
的
意
圖
成
立
以
馮
系
為
中
心
臨
時
內
閣
後
，
於
十
一
月
二
日
宣
佈
下
臺
。
黃

郛
內
閣
取
代
顏
惠
慶
內
閣
。

北
京
政
變
後
，
馮
玉
祥
、
胡
景
翼
、
孫
岳
、
續
相
溪
、
劉
守
中
、
蒯
定
煜
、
凌
毅
、
李
石
曾
、
李
含
芳
、

嶽
維
峻
、
張
之
江
、
李
鳴
鐘
、
鹿
鐘
麟
、
鄧
寶
珊
等
二
十
九
人
，
聯
名
電
邀
孫
中
山
北
上
指
導
，
共
商
國
是
。

電
報
中
說
：
﹁
辛
亥
革
命
未
竟
全
功
，
致
令
先
生
政
策
無
由
施
展
。
今
幸
偕
友
軍
，
戡
定
首
都
，
此
後
一

切
建
設
大
計
仍
希
先
生
指
示
。
萬
望
速
駕
北
來
，
俾
親
教
誨
是
禱
！
﹂

對
馮
玉
祥
，
孫
中
山
並
不
陌
生
，
據
馮
玉
祥
回
憶
，
北
京
政
變
之
前
，
他
與
國
民
黨
人
就
有
來
往
；

孫
中
山
還
曾
托
人
將
自
己
撰
寫
的
︽
建
國
大
綱
︾
贈
與
馮
玉
祥
。
所
以
，
當
孫
中
山
接
到
聯
名
的
邀
電
後
，

覺
得
這
不
失
為
一
個
實
現
自
己
和
平
統
一
祖
國
夙
願
的
好
機
會
，
便
很
快
作
出
了
積
極
的
回
應
，
在
韶
關

覆
電
馮
玉
祥
等
人
，
表
示
願
意
北
上
。
當
時
與
孫
中
山
仍
存
在
聯
盟
關
係
的
張
作
霖
、
段
祺
瑞
亦
電
邀
孫

中
山
北
上
。

孫
中
山
在
十
月
二
十
七
日
分
別
覆
馮
玉
祥
、
段
祺
瑞
的
電
中
說
：
﹁
義
旗
聿
舉
，
大
憝
肅
清
。
諸
兄

功
在
國
家
，
同
深
慶
倖
。
建
設
大
計
亟
應
決
定
，
擬
即
日
北
上
，
與
諸
兄
晤
商
。
﹂

55
十
月
三
十
日
，
孫
中

山
回
到
廣
州
，
在
大
元
帥
府
召
開
會
議
，
討
論
處
理
北
方
局
勢
的
具
體
辦
法
。
一
致
認
為
，
直
系
軍
閥
雖

然
潰
敗
，
但
絕
不
可
因
此
而
以
為
全
國
將
和
平
統
一
，
以
致
動
搖
北
伐
的
決
心
和
放
棄
必
要
的
準
備
。
為

5
5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十
一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六
年
版
，
第
二
百
五
十
二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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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，
中
國
國
民
黨
中
央
執
行
委

員
會
特
向
全
黨
發
出
通
告
說
：

﹁
總
理
北
上
，
乃
應
北
方
各
同

志
之
要
求
，
期
於
北
方
黨
務
之

進
行
，
有
所
發
展
，
並
非
轉
與

各
派
求
妥
協
。
蓋
關
於
建
國
北

伐
之
舉
，
政
府
既
有
命
令
及
宣

言
，
並
建
國
大
綱
二
十
五
條
之

頒
佈
；
本
黨
復
有
北
伐
目
的
之

宣
佈
；
方
針
既
定
，
決
不
遊
移
，
惟
當
悉
力
以
求
貫
徹
。
但
目
前
本
黨
勢
力
，
尚
未
充
足
；
掌
握
政
權
，

貫
徹
黨
綱
，
尚
須
有
待
。
凡
我
同
志
，
當
及
時
努
力
以
宣
傳
組
織
，
以
期
團
體
日
固
，
勢
力
日
充
，
萬
不

可
以
時
局
小
變
，
致
搖
素
志
。
尤
當
隨
時
留
心
總
理
之
言
論
行
動
，
得
所
師
承
；
並
隨
時
遵
依
黨
令
，
為

主
義
而
奮
鬥
，
毋
蹈
分
歧
零
亂
之
習
，
是
為
至
要
。
﹂

孫
中
山
為
了
實
現
全
國
的
和
平
統
一
，
不
顧
個
人
安
危
，
毅
然
決
定
應
邀
北
上
。
然
而
，
北
京
的
政
局
，

在
馮
玉
祥
、
張
作
霖
、
段
祺
瑞
三
方
共
同
支
配
下
，
卻
充
滿
矛
盾
和
鬥
爭
。
為
揭
露
段
祺
瑞
政
府
的
陰
謀

詭
計
，
宣
傳
孫
中
山
應
邀
北
上
的
政
治
目
的
和
革
命
主
張
，
中
國
共
產
黨
對
當
時
在
北
京
出
現
的
複
雜
形

勢
，
於
一
九
二
四
年
十
一
月
發
表
了
︽
第
四
次
對
時
局
的
主
張
︾
，
再
次
明
確
指
出
召
開
國
民
會
議
的
必
要
。

為儘早結束軍閥混戰局面，實現國

家統一，孫中山決定應邀北上。隨

後返回廣州，為北上作準備。圖為

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孫中山致馮

玉祥應邀北上的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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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
開
國
民
會
議
，
反
映
了
廣
大
人
民
的
要
求
，
這
是
中
共
在
一
九
二
三
年
七
月
發
表
的
︽
第
二
次
對
時
局

的
主
張
︾
中
提
出
來
的
，
如
說
：
﹁
由
負
有
國
民
革
命
使
命
的
國
民
黨
，
出
來
號
召
全
國
商
會
、
工
會
、

農
會
、
學
生
及
其
他
職
業
團
體
推
舉
多
數
代
表
在
適
當
地
點
，
開
一
國
民
會
議
﹂
，
﹁
只
有
國
民
會
議
才
真

能
代
表
國
民
，
才
能
夠
制
定
憲
法
，
才
能
夠
建
設
新
政
府
統
一
中
國
﹂
。
就
是
說
，
辛
亥
革
命
後
，
孫
中
山

提
出
以
資
產
階
級
國
會
制
度
代
替
封
建
君
主
專
制
制
度
，
並
於
一
九
一
三
年
四
月
在
北
京
正
式
成
立
的
國

會
，
隨
著
袁
世
凱
的
篡
權
早
已
變
成
了
軍
閥
踐
踏
民
主
、
統
治
人
民
的
工
具
，
根
本
不
能
代
表
人
民
的
利

益
。
﹁
在
北
京
之
國
會
已
成
封
建
軍
閥
的
傀
儡
，
國
民
否
認
其
代
表
資
格
。
﹂
中
國
共
產
黨
的
主
張
立
即
得

到
孫
中
山
的
贊
同
。
事
實
上
，
孫
中
山
在
長
期
的
鬥
爭
實
踐
中
已
經
認
識
到
，
原
來
的
國
會
制
度
已
經
失

去
人
民
的
信
任
，
所
以
他
在
︽
北
上
宣
言
︾
中
，
欣
然
採
納
中
共
的
建
議
，
明
確
提
出
北
上
的
目
的
是
﹁
召

集
國
民
會
議
謀
求
中
國
之
統
一
與
建
設
﹂
。
為
此
，
孫
中
山
提
出
召
集
國
民
會
議
以
前
，
先
召
集
由
現
代
實

業
團
體
和
反
對
曹
、
吳
的
各
軍
及
政
黨
、
社
、
團
等
的
代
表
組
成
的
預
備
會
議
，
﹁
決
定
國
民
會
議
之
基
礎

條
件
及
召
集
日
期
、
選
舉
方
法
等
﹂
。
中
國
共
產
黨
和
孫
中
山
提
出
的
主
張
，
得
到
全
國
人
民
的
熱
烈
擁
護
，

很
快
在
全
國
掀
起
對
內
要
求
成
立
民
主
共
和
政
權
，
結
束
軍
閥
統
治
；
對
外
要
求
廢
除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反

對
帝
國
主
義
侵
略
的
群
眾
運
動
。
從
一
九
二
四
年
底
開
始
，
正
當
各
系
軍
閥
混
戰
的
時
候
，
上
海
、
南
京
、

廣
州
、
北
京
、
天
津
等
城
市
人
民
團
體
紛
紛
發
表
宣
言
、
電
報
，
擁
護
中
國
共
產
黨
和
孫
中
山
的
主
張
，

支
持
孫
中
山
北
上
召
開
國
民
會
議
，
並
分
別
成
立
國
民
會
議
促
成
會
，
參
加
的
人
員
達
幾
十
萬
人
之
多
。

孫
中
山
是
在
國
民
革
命
高
漲
的
形
勢
下
起
程
北
上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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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抱
病
北
上

為
了
迅
速
實
現
全
國
的
和
平
統
一
，
同
時
也
為
了
﹁
拿
革
命
主
義
去
宣
傳
﹂
，
孫
中
山
於
一
九
二
四
年

十
一
月
二
十
日
毅
然
決
定
接
受
了
馮
玉
祥
等
人
的
邀
請
。
他
認
識
到
當
前
﹁
根
本
之
圖
，
尤
在
速
謀
統
一
，

以
從
事
建
設
。
庶
幾
分
崩
離
析
之
局
，
得
以
收
拾
；
長
治
久
安
之
策
，
得
以
實
施
﹂
。
所
以
經
過
﹁
權
衡
輕

重
﹂
，
決
定
冒
著
生
命
危
險
，
到
北
京
﹁
共
籌
統
一
建
設
之
方
略
﹂
。

此
時
，
孫
中
山
已
略
感
身
體
不
適
，
但
是
，
為
了
國
家
的
統
一
和
人
民
的
幸
福
，
他
決
心
不
惜
犧
牲

個
人
的
一
切
，
抱
病
北
上
，
盡
個
人
的
最
大
努
力
。
在
決
定
於
北
上
的
次
日
，
他
便
到
黃
埔
軍
校
辭
別
，

並
發
表
講
話
論
述
北
上
目
的
，
認
為
﹁
從
前
革
命
，
都
是
在
各
省
，
效
力
很
小
，
要
在
首
都
革
命
，
那
個

效
力
才
大
﹂
。
並
指
出
北
京
政
變
後
，
政
權
不
是
在
革
命
黨
之
手
，
還
是
在
一
般
官
僚
軍
人
之
手
，
同
時
並

無
革
命
的
跡
象
。
既
然
如
此
，
自
己
為
什
麼
還
要
北
上
呢
？
孫
中
山
解
釋
說
，
這
主
要
是
為
了
擴
大
革
命

的
宣
傳
，
將
革
命
的
種
子
傳
播
到
北
方
，
壯
大
革
命
的
力
量
，
著
眼
於
將
來
，
為
﹁
一
個
大
規
模
的
中
央

革
命
﹂
做
準
備
。
他
強
調
，
此
行
的
結
果
究
竟
怎
樣
，
尚
難
預
料
，
但
為
革
命
前
途
發
展
考
慮
，
仍
應
北
上
。

這
些
話
，
說
明
孫
中
山
對
政
變
後
的
北
京
政
局
，
是
有
清
醒
認
識
的
，
對
這
次
北
上
能
否
實
現
自
己
的
目

的
，
並
不
抱
盲
目
樂
觀
的
態
度
。

鑒
於
張
作
霖
、
段
祺
瑞
等
人
反
復
無
常
、
居
心
叵
測
，
有
一
些
國
民
黨
人
擔
心
孫
中
山
北
上
的
安
全
，

勸
他
取
消
此
行
。
但
孫
中
山
向
來
以
民
族
利
益
為
重
，
早
把
個
人
安
危
置
之
度
外
，
他
既
然
覺
得
北
上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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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
命
事
業
有
利
，
就
不
管
有
多
大
的
風
險
也
決
定
前
行
。
他
對
周
圍
的
人
說
：
﹁
我
這
次
赴
京
，
明
知
異

常
危
險
，
將
來
能
否
歸
來
尚
不
一
定
，
但
我
之
所
以
北
上
，
是
為
革
命
，
是
為
救
國
救
民
而
奮
鬥
，
又
怕

什
麼
危
險
呢
？
﹂

同
時
，
孫
中
山
並
未
因
決
定
北
上
而
停
止
北
伐
的
軍
事
部
署
。
他
指
派
胡
漢
民
留
守
廣
州
代
行
大
元

帥
職
權
，
譚
延
闓
為
北
伐
聯
軍
總
司
令
，
負
責
大
本
營
事
務
，
駐
守
韶
關
，
主
持
北
伐
軍
事
。
十
一
月
初
，

進
入
江
西
的
北
伐
軍
接
連
攻
佔
大
庾
及
贛
州
，
並
向
吉
安
推
進
。

十
一
月
十
二
日
，
孫
中
山
出
席
廣
州
各
界
歡
送
會
，
發
表
演
說
，
再
次
闡
述
他
對
北
方
時
局
的
認
識

和
對
這
次
北
上
的
考
慮
，
表
示
儘
管
道
路
坎
坷
，
他
仍
決
定
到
北
京
去
，
﹁
拿
革
命
主
義
去
宣
傳
﹂
，
推
進

革
命
的
發
展
。
並
勉
勵
大
家
﹁
同
心
協
力
把
廣
東
的
基
礎
弄
得
鞏
固
，
做
一
個
革
命
的
好
策
源
地
﹂
。

同
年
十
一
月
十
三
日
，
孫
中
山
偕
宋
慶
齡
及
隨
行
人
員
李
烈
鈞
、
邵
元
沖
、
黃
昌
谷
、
朱
和
中
、
馬

超
俊
等
二
十
餘
人
，
乘
﹁
永
豐
﹂
艦
離
開
廣
州
，
踏
上
了
北
上
的
旅
途
。
這
時
，
孫
中
山
有
了
中
國
共
產

黨
和
廣
大
革
命
群
眾
的
支
持
，
革
命
堅
定
性
進
一
步
加
強
。
在
當
前
局
勢
問
題
上
，
他
主
張
對
內
趕
快
召

集
有
各
界
人
民
團
體
、
反
對
曹
、
吳
的
各
軍
及
政
黨
參
加
的
國
民
會
議
，
結
束
軍
閥
統
治
，
解
決
中
國
的

統
一
和
人
民
的
自
由
問
題
；
對
外
廢
除
一
切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趕
走
支
持
封
建
軍
閥
的
帝
國
主
義
，
實
現
中

國
的
民
族
獨
立
。
這
些
主
張
，
都
是
中
國
共
產
黨
提
出
而
為
孫
中
山
接
受
的
。
他
在
北
上
前
，
對
外
國
記

者
談
話
說
：
﹁
帝
國
主
義
︙
︙
不
僅
是
我
們
走
向
獨
立
自
由
的
道
路
上
的
主
要
障
礙
，
而
且
是
我
國
的
反

革
命
中
最
強
有
力
的
因
素
。
﹂
公
開
和
明
確
地
宣
佈
了
他
堅
決
反
帝
的
立
場
。
離
開
廣
州
前
三
日
，
他
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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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國
民
黨
總
理
的
名
義
，
發
表
了
︽
北
上
宣
言
︾
，

重
申
反
對
帝
國
主
義
和
軍
閥
的
主
張
，
指
出
：
﹁
對

外
要
消
滅
帝
國
主
義
在
中
國
的
勢
力
，
使
國
家
獨
立

自
由
可
保
；
對
內
要
消
滅
軍
閥
勢
力
，
使
民
治
之
基

礎
莫
能
動
搖
。
﹂
要
求
﹁
召
集
國
民
會
議
，
以
謀

中
國
之
統
一
和
建
設
﹂
。
他
在
宣
言
的
結
尾
寫
道
：

﹁
本
黨
於
此
，
敢
以
熱
誠
告
於
國
民
曰
：
國
民
之
命

運
，
在
於
國
民
之
自
決
，
本
黨
若
能
得
國
民
之
援

助
，
則
中
國
之
獨
立
自
由
統
一
諸
目
的
，
必
能
依
於

奮
鬥
而
完
全
達
到
。
﹂
這
個
宣
言
，
表
達
了
全
國
人

民
的
迫
切
願
望
，
受
到
全
國
人
民
的
熱
烈
歡
迎
。

當
﹁
永
豐
﹂
艦
於
下
午
三
時
抵
達
黃
埔
時
，
他

再
次
視
察
了
自
己
親
手
創
建
並
寄
予
無
限
深
情
和

殷
切
希
望
的
軍
事
學
校
。
孫
中
山
到
校
後
巡
視
一

周
，
並
檢
閱
第
一
、
第
二
期
全
體
學
員
實
戰
演
習
，

然
後
乘
艦
赴
香
港
。
行
前
，
孫
中
山
對
蔣
介
石
說
：

﹁
余
此
次
赴
京
，
明
知
其
異
常
危
險
，
將
來
能
否
歸

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日，孫中山視察黃埔軍校，並作北上前的臨別演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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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尚
不
一
定
。
然
余
之
北
上
，

是
為
革
命
，
是
為
救
國
救
民
而

奮
鬥
，
又
何
危
險
之
可
言
耶
？

況
余
年
已
五
十
九
歲
矣
，
雖
死

亦
可
安
心
矣
！
﹂
蔣
介
石
聽
罷

說
：
﹁
先
生
今
日
何
突
作
此
言

耶
？
﹂
孫
中
山
又
說
：
﹁
余
蓋

有
所
感
而
言
也
。
余
所
提
倡
之

主
義
，
冀
能
早
日
實
行
，
今
觀

黃
埔
軍
校
學
生
，
能
忍
苦
耐
勞
，
努
力
奮
鬥
如
此
，
必
能
繼
吾
之
革
命
事
業
，
必
能
繼
續
我
之
生
命
，
實

行
我
之
主
義
。
凡
人
總
有
一
死
，
只
要
死
得
其
所
。
﹂
；
﹁
今
有
學
生
諸
君
，
可
完
成
吾
未
竟
之
業
，
則

可
以
死
矣
！
﹂

56

汪
精
衛
先
一
日
到
港
。
由
港
改
乘
日
輪
﹁
春
陽
丸
﹂
一
併
起
程
。

孫
中
山
離
開
香
港
經
過
上
海
，
取
道
日
本
到
北
京
。
同
月
十
七
日
途
經
上
海
時
，
帝
國
主
義
者
出
於

對
孫
中
山
領
導
革
命
的
仇
恨
和
畏
懼
，
妄
圖
阻
撓
他
在
上
海
的
活
動
。
孫
中
山
到
達
上
海
的
前
一
天
，
英

5
6　 
︽
孫
中
山
全
集
︾
第
十
一
卷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六
年
版
，
第
三
百
一
十
二
頁
。

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，孫中山由

廣州出發至香港，然後轉乘「春陽丸」

北上。圖為孫中山、宋慶齡登上「春

陽丸」的情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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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的
︽
字
林
西
報
︾
發
表
一
篇
短
論
，
竟
然
叫
嚷
：
﹁
上
海
不
需
要
孫
中
山
，
應
阻
止
他
登
岸
。
﹂
胡
說

什
麼
：
﹁
孫
中
山
是
廣
州
大
本
營
的
大
元
帥
，
一
舉
一
動
，
都
負
有
政
治
上
的
任
務
。
上
海
租
界
之
內
，

完
全
是
商
務
性
質
，
負
有
政
治
任
務
的
大
元
帥
，
住
在
這
樣
地
方
，
是
不
是
相
宜
？
﹂
英
國
的
︽
大
陸
報
︾

更
發
出
惡
毒
的
叫
囂
：
﹁
要
驅
逐
孫
中
山
出
上
海
﹂
；
﹁
絕
不
要
理
睬
孫
中
山
所
提
出
的
廢
除
不
平
等
條

約
的
要
求
﹂
等
等
。
上
海
群
眾
結
隊
歡
迎
孫
中
山
時
，
竟
被
法
租
界
捕
房
阻
止
並
捕
去
指
揮
者
四
人
。
對

於
帝
國
主
義
的
這
種
蠻
橫
干
涉
我
國
內
政
的
卑
劣
行
徑
，
孫
中
山
立
即
給
予
堅
決
的
回
擊
，
指
出
：
﹁
上

海
為
中
國
之
領
土
，
吾
人
分
明
居
主
人
之
地
位
。
住
在
上
海
的
那
些
外
國
人
，
都
是
客
人
。
主
人
在
自
己

的
領
土
之
內
，
無
論
幹
什
麼
，
客
人
完
全
不
能
干
涉
。
﹂
提
出
要
盡
一
切
力
量
收
回
租
界
，
﹁
中
國
人
民
早

已
不
能
忍
耐
外
國
僑
民
在
中
國
領
土
之
飛
揚
跋
扈
﹂
。
第
二
天
，
他
在
莫
里
哀
路
寓
所
對
新
聞
記
者
談
話
中

再
次
指
出
：
﹁
中
國
現
在
禍
亂
的
根
本
，
就
是
在
軍
閥
和
那
援
助
軍
閥
的
帝
國
主
義
者
。
﹂
他
說
：
﹁
我

們
這
次
來
解
決
中
國
問
題
，
在
國
民
會
議
席
上
，
第
一
點
就
要
打
破
軍
閥
，
第
二
點
就
要
打
破
援
助
軍
閥

的
帝
國
主
義
者
。
打
破
了
這
兩
個
東
西
，
中
國
才
可
以
和
平
統
一
，
才
可
以
長
治
久
安
。
﹂
又
說
：
軍
閥

與
帝
國
主
義
﹁
和
我
們
人
民
的
福
利
，
是
永
遠
不
能
並
立
的
！
︙
︙
我
這
次
往
北
方
去
，
所
主
張
的
辦
法
，

一
定
是
和
他
們
︵
按
：
指
帝
國
主
義
和
軍
閥
︶
的
利
益
相
衝
突
，
大
家
可
以
料
得
我
很
有
危
險
；
但
是
我

為
救
全
國
同
胞
，
求
和
平
統
一
，
開
國
民
會
議
，
去
冒
這
種
危
險
﹂
。
他
宣
佈
決
不
與
北
方
軍
閥
相
妥
協
，

要
求
全
國
人
民
做
他
的
後
盾
。

同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二
日
，
孫
中
山
攜
宋
慶
齡
等
一
行
乘
﹁
上
海
丸
﹂
轉
道
日
本
北
上
。
途
經
日
本
時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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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在
與
長
崎
新
聞
記
者
談

話
中
指
出
：
帝
國
主
義
﹁
共
管
中
國
之
說
，

是
外
國
人
做
夢
﹂
！
中
國
人
民
有
能
力
來
解

決
自
己
國
家
的
一
切
大
事
。
二
十
五
日
，
他

在
神
戶
東
方
飯
店
國
民
黨
歡
迎
會
上
的
講
演

中
，
還
列
舉
了
許
多
具
體
事
實
，
說
明
中
國

革
命
所
以
沒
有
成
功
，
是
因
為
反
革
命
的
軍

閥
力
量
太
大
，
並
提
出
解
決
中
國
問
題
的

首
要
條
件
是
打
倒
帝
國
主
義
。
他
說
：
﹁
為

什
麼
軍
閥
有
這
麼
大
力
量
呢
？
因
為
軍
閥

背
後
，
有
帝
國
主
義
的
援
助
。
﹂
；
﹁
要
中

國
從
此
以
後
，
不
再
發
生
軍
閥
，
國
民
能
夠

自
由
來
解
決
國
事
，
中
國
永
久
是
和
平
統

一
，
根
本
上
便
是
使
在
中
國
搗
亂
的
帝
國
主

義
不
能
活
動
，
便
是
要
消
滅
在
中
國
的
帝
國

主
義
。
﹂
孫
中
山
指
出
：
﹁
革
命
的
力
量
，

無
論
在
古
今
中
外
的
哪
一
國
，
一
經
發
動
之

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，孫中山、宋慶齡在上海寓所接見各界歡迎代表時合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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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，
不
走
到
底
，
不
做
成
功
，
都
是
沒
有
止
境
的
。
﹂
；
﹁
要
廢
除
中
外
不
平
等
的
條
約
，
還
是
要
開
國

民
會
議
；
要
開
國
民
會
議
，
還
是
要
靠
國
民
的
大
家
奮
鬥
，
一
致
去
要
求
。
﹂
號
召
大
家
支
持
他
北
上
的

革
命
主
張
。
他
立
場
堅
定
，
旗
幟
鮮
明
，
與
段
祺
瑞
、
張
作
霖
的
反
革
命
意
圖
尖
銳
對
立
。

孫
中
山
在
北
上
途
中
，
到
處
受
到
人
民
的
極
大
歡

迎
。
在
上
海
碼
頭
，
歡
迎
的
群
眾
有
萬
餘
人
，
齊
聲
高

呼
﹁
打
倒
帝
國
主
義
﹂
、
﹁
打
倒
軍
閥
﹂
等
口
號
，
此

起
彼
伏
的
熱
烈
的
歡
呼
聲
震
盪
著
黃
浦
江
畔
。
路
過

日
本
各
地
，
有
成
千
上
萬
的
愛
國
華
僑
和
日
本
人
民
，

鑼
鼓
喧
天
地
歡
迎
他
。
到
達
天
津
時
，
碼
頭
上
迎
接

的
群
眾
達
兩
萬
人
。
很
多
市
民
自
動
為
他
懸
燈
結
彩
，

燃
放
鞭
炮
。
在
北
京
的
火
車
站
上
，
參
加
歡
迎
的
各

界
群
眾
有
十
萬
人
之
多
，
達
到
空
前
的
規
模
。
孫
中

山
沒
有
辜
負
人
民
群
眾
的
希
望
，
沿
途
屢
次
發
表
反

對
帝
國
主
義
、
反
對
軍
閥
，
謀
求
全
國
真
正
統
一
的

重
要
言
論
，
反
復
申
述
必
須
廢
除
一
切
不
平
等
條
約
、

收
回
租
界
、
消
滅
帝
國
主
義
在
中
國
的
勢
力
，
並
堅

信
中
國
人
民
﹁
有
能
力
來
解
決
全
國
一
切
大
事
﹂
。

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孫中山在「上海丸」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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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共
產
黨
於
孫
中
山
北
上
的
同
時
，
在
全
國
發
起
了
一
個
召
集
國
民
會
議
和
廢
除
不
平
等
條
約
的
人

民
運
動
，
各
地
區
、
各
階
層
紛
紛
成
立
國
民
會
議
促
成
會
組
織
，
積
極
展
開
鬥
爭
，
為
孫
中
山
北
上
作
後
盾
。

但
在
孫
中
山
北
上
途
中
，
北
京
已
成
立
了
以
段
祺
瑞
為
首
的
臨
時
執
政
府
。
馮
玉
祥
一
派
受
到
排
斥
，
力

量
薄
弱
。
舊
的
反
動
統
治
去
了
，
新
的
反
動
統
治
又
產
生
了
。
孫
中
山
即
將
面
臨
的
對
手
，
仍
舊
是
八
年

前
的
那
個
﹁
謀
危
民
國
者
﹂
的
段
祺
瑞
。
本
來
，
段
祺
瑞
和
張
作
霖
邀
孫
中
山
北
上
，
是
企
圖
利
用
孫
中

山
來
轉
移
全
國
人
民
的
鬥
爭
目
標
，
緩
和
正
在
各
地
展
開
的
國
民
會
議
運
動
，
同
時
也
想
軟
化
和
收
買
他
，

使
他
參
加
軍
閥
集
團
，
做
他
們
的
傀
儡
。
現
在
孫
中
山
沿
途
宣
傳
一
定
要
段
祺
瑞
和
張
作
霖
服
從
他
的
主

張
，
並
因
此
受
到
全
國
人
民
的
熱
烈
擁
護
，
這
是
對
這
些
軍
閥
的
陰
謀
詭
計
的
當
頭
一
擊
。
這
時
段
祺
瑞

集
團
便
索
性
扯
下
假
面
目
，
公
然
於

十
二
月
六
日
發
表
致
外
國
使
團
書
，
說

什
麼
﹁
外
崇
國
信
﹂
，
就
是
要
尊
重
歷

史
和
各
帝
國
主
義
所
訂
的
一
切
不
平
等

條
約
，
以
此
獲
得
主
子
的
歡
心
，
鞏
固

自
己
的
統
治
地
位
。
為
了
反
對
中
國
共

產
黨
和
孫
中
山
的
主
張
，
同
月
二
十
四

日
又
正
式
公
佈
，
將
召
開
什
麼
﹁
善
後

會
議
﹂
，
來
解
決
國
家
大
事
，
以
此
反

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孫中山

與宋慶齡在日本神戶合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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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召
開
國
民
會
議
。
這
個
﹁
善
後
會
議
﹂
是
一
個
代
表
軍
閥
官
僚
利
益
的
會
議
，
是
軍
閥
官
僚
進
行
政
治

分
贓
和
利
益
合
作
的
會
議
，
其
目
的
在
於
抵
制
國
民
會
議
。
根
據
︽
善
後
會
議
條
例
︾
，
參
加
會
議
人
員
分

為
四
類
：
﹁
大
有
勳
勞
於
國
家
者
二
人
﹂
︵
指
孫
中
山
和
黎
元
洪
︶
；
﹁
討
伐
賄
選
及
制
止
內
亂
之
軍
事
領

袖
﹂
；
﹁
各
省
區
及
蒙
、
藏
、
青
海
軍
事
長
官
﹂
；
﹁
有
特
殊
學
識
、
資
望
、
經
驗
者
，
由
臨
時
執
政
聘

請
或
委
派
之
︵
不
超
過
三
十
人
︶
﹂
。
這
樣
，
出
席
這
個
會
議
的
代
表
，
幾
乎
都
是
由
段
祺
瑞
政
府
指
派
的

軍
閥
、
土
匪
、
買
辦
、
土
豪
、
劣
紳
和
他
們
的
狗
腿
子
，
連
叛
徒
陳
炯
明
的
名
字
也
列
上
了
。
人
民
團
體

的
代
表
，
一
個
也
不
能
參
加
。
帝
國
主
義
豢
養
的
段
祺
瑞
集
團
的
這
些
倒
行
逆
施
，
引
起
了
全
國
人
民
的

強
烈
反
對
。

由
於
多
年
艱
苦
的
革
命
工

作
，
孫
中
山
積
勞
成
疾
，
已
患

有
膽
囊
腺
癌
。
他
這
次
是
帶
病

北
上
的
。

十
二
月
間
到
達
天
津
時
，

段
祺
瑞
政
府
派
了
葉
恭
綽
、
許

世
英
二
人
為
代
表
到
天
津
假
意

迎
接
，
孫
中
山
在
病
榻
上
接
見

了
他
們
。
當
他
得
知
段
祺
瑞
要

一九二四年十二月，孫中山與宋慶齡

在天津合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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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外
崇
國
信
﹂
和
召
開
﹁
善
後
會
議
﹂
時
，
極
為
憤
慨
，
怒
斥
了
段
祺
瑞
政
府
的
那
些
屈
膝
於
帝
國
主
義
的

荒
謬
主
張
，
並
立
即
對
著
兩
個
代
表
厲
聲
斥
責
說
：
﹁
我
在
外
面
要
廢
除
那
些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你
們
在
北

京
，
偏
偏
要
尊
重
那
些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這
是
什
麼
道
理
呢
！
？
你
們
要
升
官
發
財
，
怕
那
些
外
國
人
，
要

尊
重
他
們
，
為
什
麼
還
來
歡
迎
我
呢
？
﹂
在
孫
中
山
的
凜
然
正
義
面
前
，
葉
、
許
二
人
不
敢
作
聲
，
好
久
，

才
又
靦
顏
地
勸
孫
中
山
不
要
太
過
﹁
激
烈
﹂
，
免
得
激
怒
了
東
交
民
巷
的
﹁
洋
大
人
﹂
，
引
起
帝
國
主
義
干

涉
。
孫
中
山
氣
憤
地
回
答
：
﹁
假
如
不
打
倒
帝
國
主
義
，
我
就
不
革
命
了
！
﹂

57
孫
中
山
的
肝
癌
因
此
更
加

惡
化
了
。

一
九
二
四
年
除
夕
那
天
，
孫
中
山
帶
病
到
了
北
京
，
隨
即
一
再
重
申
了
取
消
不
平
等
條
約
和
謀
求
國

家
統
一
以
救
中
國
的
意
願
。

三
、
國
家
統
一
思
想

中
國
是
一
個
統
一
的
多
民
族
國
家
。
千
百
年
來
，
中
國
歷
史
發
展
的
主
流
和
中
國
人
民
意
向
之
所
趨
，

就
是
反
對
國
家
分
裂
，
謀
求
和
維
護
國
家
的
統
一
。
中
華
民
族
在
幾
千
年
的
歷
程
中
已
具
備
一
種
統
一
的

膠
合
力
和
凝
聚
力
，
是
能
夠
團
結
一
致
的
。
任
何
其
他
內
外
勢
力
想
分
裂
這
個
民
族
，
可
能
在
某
個
時
期

或
某
個
階
段
得
逞
於
一
時
，
但
最
終
定
是
排
除
分
裂
，
歸
於
統
一
。

5
7　 
︽
入
京
宣
言
︾
，
︽
孫
文
選
集
︾
下
冊
，
廣
東
人
民
出
版
社
二○

○

六
年
版
，
第
六
百
三
十
九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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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的
一
生
中
，
熱
誠
地
追
求
中
國
的
統
一
，
竭
力
反
對
分
裂
。
他
為
維
護
祖
國
的
統
一
進
行
了

不
懈
的
鬥
爭
。
他
謀
求
和
維
護
國
家
統
一
的
思
想
，
是
其
政
治
思
想
寶
庫
中
的
一
個
重
要
部
分
，
迄
今
仍

有
現
實
意
義
，
總
結
和
繼
承
這
一
思
想
有
助
於
推
動
現
代
中
國
的
和
平
統
一
偉
業
。

當
孫
中
山
踏
上
民
主
革
命
征
途
時
，
中
國
面
臨
的
是
帝
國
主
義
列
強
的
﹁
瓜
分
豆
剖
﹂
、
﹁
蠶
食
鯨
吞
﹂

的
嚴
重
的
局
勢
。
在
辛
亥
革
命
後
，
帝
國
主
義
各
國
的
矛
盾
和
爭
奪
，
在
中
國
劃
分
勢
力
範
圍
，
各
自
扶

植
軍
閥
充
當
代
理
人
，
割
據
一
方
，
彼
此
廝
殺
，
戰
亂
頻
繁
，
中
國
依
舊
是
四
分
五
裂
的
局
面
。
反
對
國

家
分
裂
，
維
護
國
家
的
完
整
統
一
，
成
了
孫
中
山
進
行
革
命
鬥
爭
的
一
項
首
要
而
迫
切
的
任
務
。
他
始
終

把
爭
取
民
族
獨
立
和
捍
衛
祖
國
統
一
緊
緊
聯
結
在
一
起
，
夢
寐
以
求
並
為
之
奮
鬥
不
懈
的
就
是
國
家
的
獨

立
、
民
主
和
完
整
統
一
。

在
一
九○

三
年
至
一
九
二
四
年
的
二
十
多
年
中
，
孫
中
山
先
生
在
︽
支
那
保
全
分
割
合
論
︾
、
︽
三
民

主
義
與
中
華
民
族
前
途
︾
、
︽
臨
時
大
總
統
宣
言
書
︾
、
︽
民
權
主
義
︾
、
︽
中
國
國
民
黨
第
一
次
全
國
代

表
大
會
宣
言
︾
、
︽
和
平
統
一
宣
言
︾
等
專
文
、
宣
言
、
講
演
和
書
牘
裡
，
依
據
當
時
的
鬥
爭
形
勢
，
作

過
很
多
次
的
論
述
和
闡
釋
。
他
抨
擊
﹁
分
割
﹂
中
國
領
土
的
妄
言
，
反
對
帝
國
主
義
分
裂
中
國
。
明
確
指

出
：
﹁
支
那
國
土
統
一
已
數
千
年
﹂
，
﹁
支
那
民
族
有
統
一
之
形
，
無
分
裂
之
勢
﹂
；
中
華
民
族
是
不
允

許
列
強
﹁
分
割
此
風
俗
齊
一
、
性
質
相
同
﹂
之
民
族
，
不
允
許
買
辦
階
級
、
封
建
軍
閥
分
裂
中
國
。
義
正

詞
嚴
地
說
：
﹁
為
什
麼
要
把
向
來
統
一
的
國
家
再
來
分
裂
呢
？
提
倡
分
裂
中
國
的
人
一
定
是
野
心
家
﹂
，

並
嚴
厲
斥
責
分
裂
中
國
的
謬
論
是
﹁
卑
劣
之
言
﹂
，
痛
譴
製
造
分
裂
中
國
論
調
者
是
﹁
中
國
之
仇
敵
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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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針
對
某
些
人
主
張
中
國
要
照
搬
美
國
聯
邦
制
的
謬
論
，
闡
明
這
種
聯
省
﹁
學
說
﹂
不
適
於
中
國
，
﹁
不

是
有
利
於
中
國
的
﹂
，
﹁
中
國
原
來
既
是
統
一
的
，
便
不
應
把
各
省
再
來
分
開
﹂
；
並
駁
斥
：
﹁
這
種
見

解
和
思
想
，
真
是
謬
誤
到
極
點
！
﹂

近
代
中
國
社
會
的
動
盪
和
變
化
，
反
映
在
革
命
黨
成
員
之
思
想
中
也
是
錯
綜
複
雜
的
。
為
防
止
革
命

黨
內
的
分
歧
和
分
裂
，
孫
中
山
又
提
出
建
立
共
和
政
治
，
把
國
家
導
向
獨
立
、
民
主
和
統
一
。
他
說
：
﹁
今

日
中
國
，
正
是
萬
國
眈
眈
虎
視
的
時
候
，
如
果
革
命
家
自
己
相
爭
，
四
分
五
裂
，
豈
不
是
自
亡
其
國
？
近

來
志
士
都
怕
外
人
瓜
分
中
國
，
兄
弟
的
見
解
卻
是
兩
樣
。
外
人
斷
不
能
瓜
分
中
國
，
只
怕
中
國
人
自
己
瓜

分
起
來
，
那
就
不
可
救
了
！
﹂
諄
諄
告
誡
革
命
黨
人
警
惕
﹁
兄
弟
鬩
於
牆
﹂
給
國
家
統
一
造
成
的
危
害
。

孫
中
山
把
是
否
維
護
國
家
統
一
的
問
題
作
為
衡
量
人
們
愛
國
與
否
的
一
個
標
準
，
又
把
國
家
統
一
與

否
視
為
人
民
能
否
安
居
樂
業
的
必
要
條
件
。
他
說
：
﹁
﹃
統
一
﹄
是
中
國
全
體
國
民
的
希
望
。
能
夠
統
一
，

全
國
人
民
便
享
福
，
不
能
統
一
便
要
受
害
。
﹂
他
還
把
政
治
上
的
統
一
和
經
濟
上
的
富
強
緊
密
結
合
在
一

起
。
並
反
復
論
證
了
﹁
統
一
之
時
就
是
治
，
不
統
一
之
時
就
是
亂
﹂
的
道
理
，
把
統
一
作
為
富
強
的
前
提
，

強
調
：
﹁
統
一
成
而
後
一
切
興
革
乃
有
可
言
。
﹂

對
造
成
中
國
分
裂
的
根
源
及
國
家
統
一
的
最
大
障
礙
，
在
孫
中
山
早
年
是
認
識
不
清
的
，
曾
對
帝
國

主
義
存
在
著
不
切
實
際
的
幻
想
。
但
是
，
經
過
曲
折
跌
宕
，
到
晚
年
時
，
對
帝
國
主
義
有
了
深
刻
的
認
識
，

了
然
帝
國
主
義
所
扶
植
的
封
建
軍
閥
割
據
就
是
列
強
﹁
想
用
中
國
人
來
瓜
分
中
國
﹂
，
從
而
明
確
了
帝
國
主

義
和
封
建
軍
閥
是
國
家
不
統
一
的
罪
魁
禍
首
。
在
國
家
統
一
的
思
想
上
，
有
著
鮮
明
的
反
帝
反
封
建
的
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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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
。
一
九
二
四
年
，
在
︽
中
國
內
亂
之
原
因
︾
一
文
中
指
出
：
﹁
我
們
中
國
革
命
十
三
年
，
每
每
被
反
革

命
的
力
量
所
阻
止
，
所
以
不
能
進
行
，
做
到
徹
底
成
功
。
這
種
反
革
命
的
力
量
，
就
是
軍
閥
。
為
什
麼
軍

閥
有
這
個
大
力
量
呢
？
因
為
軍
閥
背
後
，
有
帝
國
主
義
的
援
助
。
這
種
力
量
，
向
來
都
沒
有
人
知
道
要
打

破
，
所
以
革
命
十
三
年
，
至
今
還
不
能
成
功
。
﹂
他
認
為
，
中
國
內
亂
的
總
禍
根
在
各
個
帝
國
主
義
國
家
，

因
此
，
反
封
建
首
先
必
須
反
帝
。
中
國
四
分
五
裂
的
根
源
在
帝
國
主
義
，
此
一
禍
根
不
除
，
則
中
國
的
統

一
無
望
。
同
年
，
他
在
上
海
招
待
新
聞
記
者
時
也
曾
說
過
同
樣
的
話
：
﹁
中
國
現
在
禍
亂
的
根
本
，
就
是

在
軍
閥
和
那
援
助
軍
閥
的
帝
國
。
我
們
這
次
來
解
決
中
國
問
題
︙
︙
第
一
點
就
要
打
破
軍
閥
，
第
二
點
就

要
打
破
援
助
軍
閥
的
帝
國
；
打
破
了
這
兩
個
東
西
，
中
國
才
可
以
和
平
統
一
。
﹂

隨
著
對
帝
國
主
義
和
封
建
軍
閥
阻
撓
、
破
壞
國
家
統
一
認
識
的
加
深
，
提
高
了
對
人
民
力
量
的
認
識
。

在
五
四
運
動
後
，
孫
中
山
敏
銳
地
感
觸
到
工
農
是
﹁
新
的
力
量
源
泉
﹂
，
逐
漸
明
確
了
工
農
大
眾
為
國
民
革

命
之
主
力
，
轉
向
同
民
眾
結
合
，
﹁
合
成
一
大
力
量
﹂
來
謀
求
建
立
統
一
的
新
國
家
了
。
要
達
到
國
家
統
一

的
目
的
，
必
須
和
強
大
的
帝
國
主
義
、
封
建
軍
閥
的
聯
盟
軍
作
戰
，
必
須
和
國
內
民
主
革
命
力
量
，
特
別

是
工
農
力
量
攜
手
合
作
；
必
須
聯
合
世
界
上
以
平
等
待
我
之
民
族
共
同
奮
鬥
。
把
謀
求
和
維
護
國
家
的
統

一
，
不
僅
看
做
是
中
國
的
內
政
，
還
看
做
是
中
國
人
民
奮
鬥
的
目
標
，
並
同
反
帝
鬥
爭
緊
密
聯
繫
了
起
來
。

這
就
把
中
國
人
民
爭
取
國
家
統
一
的
鬥
爭
納
入
了
世
界
被
壓
迫
民
族
爭
取
獨
立
的
鬥
爭
範
疇
之
中
，
這
是

孫
中
山
對
中
國
革
命
和
世
界
革
命
理
論
的
一
大
貢
獻
。

這
些
新
思
想
的
發
展
，
是
伴
隨
世
界
潮
流
和
人
民
的
需
要
而
產
生
的
，
體
現
了
歷
史
發
展
的
必
然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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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人
民
的
根
本
利
益
。
它
的
主
要
觀
點
，
已
和
中
國
共
產
黨
人
觀
察
和
處
理
當
時
國
家
命
運
的
觀
念
基

本
趨
於
一
致
，
從
而
成
為
實
現
第
一
次
國
共
合
作
的
思
想
基
礎
之
一
，
從
一
個
方
面
有
力
地
促
進
了
國
共

兩
黨
合
作
的
實
現
。

孫
中
山
是
既
有
理
想
抱
負
，
又
注
重
實
踐
的
偉
大
革
命
家
，
為
實
現
國
家
統
一
的
主
張
，
進
行
了
不

懈
的
艱
苦
奮
鬥
。
十
九
世
紀
九○

年
代
起
，
邁
開
了
探
索
的
腳
步
，
屢
仆
屢
起
地
進
行
武
裝
革
命
，
推
翻

了
賣
國
、
專
制
的
清
政
府
，
創
建
了
南
京
臨
時
政
府
。
他
在
就
臨
時
大
總
統
職
的
宣
言
中
，
規
定
對
內
施

政
方
針
是
要
實
行
民
族
、
領
土
、
軍
政
、
內
政
和
財
政
五
大
統
一
，
要
用
共
和
制
統
一
中
國
，
堅
決
反
對

任
何
分
裂
中
國
的
政
治
方
案
。
他
嚴
正
地
抨
擊
了
當
時
帝
國
主
義
妄
圖
﹁
劃
中
國
為
二
，
限
制
共
和
政
府

於
江
南
﹂
的
謬
論
，
堅
決
抵
制
列
強
以
﹁
把
國
家
劃
分
為
二
﹂
作
為
外
交
承
認
的
條
件
，
果
斷
地
駁
斥
說
：

﹁
不
，
那
不
行
。
我
國
人
民
的
情
緒
是
一
致
的
。
﹂
他
在
一
九
一
七
年
和
一
九
二
一
年
進
行
的
兩
次
護
法
運

動
，
系
針
對
國
家
四
分
五
裂
的
局
勢
，
打
倒
軍
閥
，
削
平
叛
亂
，
統
一
中
國
，
實
行
民
主
政
治
。
他
一
再

表
示
，
要
﹁
竭
志
盡
誠
，
以
救
民
國
，
破
除
障
礙
，
促
成
統
一
，
鞏
固
共
和
基
礎
﹂
。
﹁
中
國
人
民
再
也
不

能
容
忍
別
人
瓜
分
自
己
的
國
家
，
他
們
希
望
統
一
，
成
為
一
個
強
大
的
和
不
可
動
搖
的
民
族
。
﹂
；
﹁
我

們
正
在
盡
力
完
成
賦
予
我
們
的
這
一
艱
巨
的
歷
史
使
命
。
﹂
稍
後
，
他
又
曾
豪
邁
地
宣
稱
：
﹁
中
國
是
一

個
統
一
的
國
家
，
這
一
點
已
牢
牢
地
印
在
我
國
歷
史
意
識
之
中
，
正
是
這
種
意
識
，
才
使
我
們
能
作
為
一

個
國
家
而
被
保
存
下
來
，
儘
管
它
遇
到
了
許
多
破
壞
的
力
量
。
﹂

對
維
護
國
家
統
一
的
途
徑
，
孫
中
山
既
致
力
於
革
命
的
武
力
統
一
，
也
從
未
放
棄
謀
求
和
平
統
一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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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的
努
力
。
發
動
武
裝
鬥
爭
也
是
為
和
平
統
一
創
造
條
件
。
他
深
切
瞭
解
﹁
中
國
人
民
對
連
綿
不
斷
的
紛

爭
和
內
戰
早
已
厭
倦
，
並
深
惡
痛
絕
。
他
們
堅
決
要
求
停
止
這
種
紛
爭
，
使
中
國
成
為
一
個
統
一
、
完
整

的
國
家
﹂
。
從
國
家
長
治
久
安
的
根
本
大
局
出
發
，
他
於
一
九
一
二
年
毅
然
辭
去
總
統
職
位
﹁
為
共
和
﹂
北

上
，
所
希
圖
的
是
換
取
和
平
統
一
的
局
面
；
一
九
二
四
年
馮
玉
祥
發
動
北
京
政
變
後
，
他
毅
然
帶
病
再
次

北
上
，
仍
舊
是
促
進
迅
速
實
現
全
國
的
統
一
。

他
為
祖
國
的
統
一
，
嘔
心
瀝
血
，
鞠
躬
盡
瘁
。

孫
中
山
曾
認
為
：
﹁
中
國
眼
前
一
時
不
能
統
一
，
是
暫
時
的
現
象
﹂
，
最
後
終
歸
是
要
統
一
的
。
當
前
，

統
一
祖
國
，
實
現
民
族
團
結
，
乃
是
人
民
的
企
盼
，
一
股
不
可
阻
擋
的
歷
史
洪
流
。
凡
炎
黃
子
孫
都
應
當

深
思
孫
中
山
在
世
時
所
揭
示
的
真
理
，
為
祖
國
和
平
統
一
和
振
興
中
華
民
族
做
出
積
極
的
貢
獻
。


